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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双清区人民检察院率先
在全市成立了有独立机构编制的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办公室。

如今5年过去，该院的“未检”工作怎
么样了？

“‘山沟沟里出马列主义’。双清区人
民检察院在未成年人保护上作出的探索
令人钦佩、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总结的
经验值得推广。”10月30日，省妇联副主席
方琼来邵调研时表示。

●编织“三级”预防网络

今年 10 月 20 日，该院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办公室主任邓舒婷和邵阳市脑科医
院心理咨询师朱頔来到双清区小江湖街
道新村小学，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和心理辅导教育课。

把法制教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开展
“法治+心理”双课进校园巡讲活动，是今
年以来该院编织未成年人保护预防网络
的创新举措。自今年5月该项活动启动以
来，已涵盖全区38所中小学校，最大限度
遏制了该区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

近年来，该院积极构建家庭防护、学
校防护、社会防护“三级”预防网络，将教
育关口前移，以“家长课堂”的形式向家
长传授教育和法律知识。同时，该院将
学校作为未检工作的主阵地，每个星期
到不同校园开展“守护青春”“护蕾行动”
为主题的法治进校园活动，传授法律和
防性侵等知识；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伍
顺亮和专职未检工作者邓舒婷多次做客
当地电台和新媒体，开展防范校园欺凌
和防范性侵等讲座。2年来，该院共开展
法治进校园活动 80 余场次，辖区内一家
曾经犯罪率较高的职业学校，犯罪率在2
年内下降到零。

●夯实“三化”挽救基础

“邓姐，我终于收到重点高中的录取
通知书了！”2019年暑假快结束时，邓舒婷
接到附条件不起诉曾同学的报喜电话。

2018年5月，曾某伙同他人实施持刀
抢劫，考虑到案发时曾某还是初二在校学
生，该院综合考量后，对其作出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并确定了 6 个月的帮教考验
期。在考验期内，双清未检“紫薇花开”帮
教中心对曾某制定详细的帮教计划，从心
理辅导、课堂普法、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
全方面帮教，最终使其走出犯罪阴影，重
拾学业。

该院与双清公安分局、司法局建立常
态化工作对接机制，在侦查阶段完成社会
调查，为批捕、起诉、帮教措施提供重要参
考依据，同时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该院还积极利用微信“聊天”

“朋友圈”等功能，对附条件不起诉人进行
实时动态考察，及时将一些案例、法律法
规推送给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对其进
行法治教育。

自 2017 年来，该院共对 21 名涉罪未
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经过帮
教，无一人再违法犯罪，其中3人考上大专
以上院校。

●擦亮“三联”帮教品牌

目前，双清区人民检察院投资近百万
元的“紫薇花开”未检工作室正在加紧装
修，面积 240 平方米，力争在今年 11 月中

旬投入使用。该工作室规划了未成年人
被害人“一站式”询问中心、心理疏导室、
法治教育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可对未成年
被害人进行询问、心理疏导、司法救助并
兼具宣告训诫、考察帮教、法治宣传等，便
于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传递
司法温情，进而擦亮“紫薇花开”未检帮教
品牌。

在实践中，该院注重与内部干警联
系、与职能部门联动、与社会力量联合等

“三联”结合，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
式，委托双清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对每一名
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制定具体而详细
的帮教计划，通过心理辅导、开展志愿者
活动、跟踪回访等方式，最大限度消除涉
罪未成年人的心理阴影，帮助他们更快、
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

如今，“紫薇花开”未成年人帮教工作
已成为该院一张闪亮名片。2018年，该院
未检工作经验被《法制日报》和省委政法
委推介；在2019年全省共青团改革创新大
赛中，“紫薇花开”作为邵阳唯一参赛项
目，荣获三等奖。

紫薇花开更护花
——双清区人民检察院创新开展“未检”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肖海军 高山景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10月28日上午，湖南省公安厅警令部调研组到大祥区调
研新时代县域警务工作。

调研组观看了大祥区县域警务工作汇报宣传片，并
对大祥区14个派出所的县域警务工作台账进行了督导
检查。

调研组表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紧贴工作中心不
放松，要在牢牢把握“十六字总要求”和新时代公安工作
方针的基础上，在全面推进厅党委“四个大抓”警务战略
部署中，在深入开展政治业务“双督察”中，将新时代县域
警务与中心工作、重心工作深度融合，让新时代县域警务
成为中心工作的强大推力。要根据省厅计划安排，抓好
新时代县域警务工作的纵深开展，坚持以风险防控为主
线，按节点以“精致、细致、极致”的标准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新时代县域警务工作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10月30日20时至次
日凌晨 1 时，在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的统一部署下，全市12个
县市区交警大队，按照公安部
交管局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
日会战实施方案，以定点执法
和流动执法相结合，并采取交
叉执法模式，依法严查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全面打响了我市
百日会战第一枪。

为确保整治取得实效，各
大队按照支队部署，全面实行
交叉执法整治。各大队还充
分结合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区
域划分等级实际，科学部署警
力，一类风险区域的邵东、新
邵、隆回、洞口、邵阳县交警大
队，在辖区分别设置了 6 个固
定执勤点。非一类风险区域
的武冈、绥宁、城步、大祥、北
塔、双清、大祥交警大队，在辖

区分别设置了 4 个固定执勤
点。同时，各大队还分别组建
了 2 支流动执法小组，进行动
态监管，切实做到定点执法和
流动执法相结合。

整治行动中，各大队执法
民警积极联合参与交叉执法的
异地民警，以高速公路出入口、
城郊接合部为重要卡点，对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施定点严
查。同时，还以城区大型宾馆、

餐馆的周边路段为重点路段，
充分发挥流动执法小组灵活机
动的作战优势，精准打击酒驾
交通违法行为。

据统计，在此次集中整治
过程中，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360 多起，其中酒驾
114 起，醉驾 8 起，无牌无证驾
驶32起，百吨王3起，从源头上
管控了交通违法，百日会战首
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会战”开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王蓓 孙红
梅） 11月1日，北塔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自制电鱼机
在资江流域非法电鱼案，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
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同时判令被告人郑某赔偿天然
渔业资源恢复补偿款372元及公开赔礼道歉。

7月12日7时许，市民郑某眼见资江河水位上涨，抱
着侥幸心理认为当天是周日不会有执法人员执法，便想
去河里电鱼以饱口腹之欲。

郑某先是在双清区资江一桥附近的商店购买了电瓶
及变压机头，再使用电线、竹竿和捞网等工具自制了一台
手动电鱼机，然后从市区资江二桥下方的新滩镇老码头
出发沿资江往雪峰桥方向站在排污管道上电鱼，约在禁
渔区行走了400米左右，捕获河鱼11条。

郑某的非法行为被群众撞见并报警，民警迅速赶往
现场处置。郑某发现有民警对其进行追捕后，遂丢弃电
鱼机及捕获的河鱼等物品逃跑。

次日10时许，迫于法律的强大震慑力，郑某主动到
北塔公安分局投案。经专门机构认定，郑某非法捕捞水
产品使用的渔法系电鱼作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的破坏渔业资源的捕捞方法，其捕
获的11条河鱼亦属当地水生野生动物。

法庭上，郑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表达
了自己的愧疚及悔改之心，并表示以后一定会遵纪守法，
做一名爱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好市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在禁渔区内使用电鱼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
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郑某犯案后主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且认罪认罚，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其行为影响了河域内鱼类的正常繁殖生长，
致使国家渔业资源受到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除应
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依法承担赔偿恢复天然渔业资源
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侵权责任。综上，法院遂依法作出
了上述判决。

禁渔区非法电鱼

判刑+修复生态环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太感谢你们了，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孩子的前途就完了，
你们真是人民的贴心人！”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彬彬好好学习。”10月26
日，大祥公安分局蔡锷派出所“一村一辅警”彭前进联合

“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劝导辖区一名辍学少年返校
就学，得到了学生家长的好评。

10 月 20 日，蔡锷派出所“一村一辅警”彭前进带领
“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在走访中得知，辖区一学生
辍学已一月有余。经了解，辍学少年彬彬（化名），今年
14岁，是蔡锷乡某中学学生，平日里和年迈的奶奶一起
生活，受网络游戏的影响产生了厌学心理。一月前，彬彬
说要外出务工，此后和学校以及奶奶不再联系。随后，彭
前进了解到彬彬有亲人在外地务工，经过5天的寻找，终
于在外地亲戚家找到彬彬。

见到“宝庆大叔”和“一村一辅警”的到来，彬彬一开
始心存抵触，在彭前进一行人的动情劝导下，彬彬同意返
校好好学习，坚持完成学业。

面对彬彬家人的感谢，彭前进和“宝庆大叔”红袖
章护平安队也表示会继续关注彬彬的成长，帮助其完
成学业。

“一村一辅警”“宝庆大叔”

帮助辍学少年返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
员 汤伟志） 11月1日，“邵阳快警”新宁2
号平台队员在巡逻中快速抓获一名网上在逃
人员陈某华。

当日9时许，正在辖区街面巡逻的“邵阳
快警”新宁2号平台队员们接到了“110”指挥
中心指令，称有一名网上在逃人员陈某华出
现在新宁县金石镇崀山大道某家具店内。

民警迅速出动，3分钟内赶到了现场，并
对该家具店内的全体人员进行排查。队员
们在排查时发现店内一名身着黑色外套的
青年女子神色紧张，较为可疑。在对其进行
盘查和身份核对后，确认该青年女子正是江
苏省南京警方网上追逃人员陈某华，快警队
员们立即将陈某华移交至新宁县公安局金
石派出所。

据悉，犯罪嫌疑人陈某华因涉嫌介绍卖
淫罪于2020年4月份被江苏警方上网追逃。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华羁押在新宁县
看守所，等待移交江苏警方。

3分钟！

“邵阳快警”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朱頔▲邓舒婷

10月28日，邵阳县公安局举行警务用车交接仪式。当日，该局将12辆警务
用车正式交付给12个乡镇派出所，有效提升巡逻防控能力，提升基层一线应急处
置能力，提升民警接处警快速反应能力。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张洋 摄影报道


